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 、《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

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的相关规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电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１

号文核准。大连电瓷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０６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５０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

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或“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深圳、上

海、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渤海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

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

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

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由询价对象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须同时申报价格与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配售对象的最低申报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０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

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５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

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申购数量的乘积全额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

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

足部分，且为

１０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１１

、若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本次摇号采用

按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

顺序排列，依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００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５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５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

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２

日）在《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

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１４

、本次发行出现以下情形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

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安排等事宜：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５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能就发行价格的确定达成一致意见。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开始计算。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８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周一）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７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Ｔ－６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中小企业路演网，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Ｔ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周四）

网下发行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周五）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周一）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周二）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

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渤海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推介工作。渤海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具体安

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Ｔ－７

日

（

７

月

１９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广东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Ｔ－５

日

（

７

月

２１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新天舜华大宴会厅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８８

号

Ｔ－３

日

（

７

月

２５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聚宝厅

１

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

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

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每个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最低申报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０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

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５００

万股。配售对象提交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

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为

Ｐ

，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配售对象及其申报出现以下情形时，将被视为无效：

（

１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

２

）配售对象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与备案信息不一致；

（

３

）申报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４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最低申购数量要求的申报，以及申购数量不符

合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整数倍的申报。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

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７８４２３０

、

０１０－６８７８４１９５

、

０１０－６８７８４２１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

号外经贸大厦

１１

层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７

发行人：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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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大连电瓷、股份公司

指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瓷有限 指 发行人前身大连电瓷有限公司及更名后的大连电瓷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首次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在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

的普通股股份的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刘桂雪先生

公司章程 指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或股东大会 指 发行人股东或股东大会

董事或董事会 指 发行人董事或董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指 发行人监事或监事会

渤海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枫律师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亿德金具 指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大连亿德电瓷金具有限责任公司

三箭金具 指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大连三箭电瓷金具有限公司

盛宝铸造 指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大连盛宝铸造有限公司

大连拉普 指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大连拉普电瓷有限公司

美国拉普 指

ＬＡＰＰ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 ＬＬＣ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大连拉普电

瓷有限公司

２５％

股份，是一家根据美国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州法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华信信托 指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大连华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经委 指 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名为大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大连市经济委员会

大连市国资委 指 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名为大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大连一汽铸造 指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一汽铸造 指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招股意向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后，本人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股

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若本次

股票发行并上市成功，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前的滚存利润，即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后公

司实现的利润由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再次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若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成功，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后公司

实现的利润由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

４８

，

４１０

，

２９３．７３

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底股本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

０．２２

元（含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完成了上述股利分配。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未进行分配。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９５

，

０２４

，

３１１．０４

元。

３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被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大连市财政局、辽宁省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及大连市地方税务局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０９２１２０００３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公司所得税率为

１５％

。

４

、根据大连市经委《关于下达大连市第二十批搬迁改造企业名单的通知》（大经贸发［

２００２

］

２２４

号），原大连电瓷厂位于大连

市西岗区北岗街

１

号的厂区在此次搬迁改造范围内。新厂区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数字化制造园区。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搬迁

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位于大连市西岗区北岗街

１

号厂

区的公司原土地使用权作价

２６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被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资产已出售。公司由于搬

迁导致的土地价值损失

６９

，

５３１

，

１９６．００

元，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损失

２７

，

１９６

，

７４５．６６

元，搬迁费用性支出

２３

，

０９５

，

４２６．０７

元，上述

损失和支出合计

１１９

，

８２３

，

３６７．７３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１６

号———政府补助》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等文件要求，公司将补

偿款中与上述损失和支出对应的金额作为与收益性相关的政府补助列入营业外收入，超出部分

１４４

，

５３６

，

６３２．２７

元（不足以补

偿搬迁后新建资产的价值）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已经收到上述补偿款。

５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为

７５．３１％

、

２００９

年末为

８０．１３％

、

２００８

年末为

８７．１０％

，公司资产负债率

偏高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整体接收原大连电瓷厂改制资产、负债及其六家三产企业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接收的资产和负债均达到

３

亿元左右，导致资产负债率高达

９８％

。近几年随着公司正常发展，公司资产负债率呈逐

年下降趋势。

２００８

年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原厂区西岗区北岗街

１

号土地收回补偿款尚未取得， 而公司新建

厂区双

Ｄ

港数字化制造园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以及向大连市经委借款。

２００９

年资产负债率较

２００８

年末有所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大连市经委签署《债务抵销协议》，双方约定：根据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大连市财政局与

大连市经委的协商结果，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应付公司的

２６

，

４３６．００

万元的土地收回补偿费由大连市经委支付，公司所负的大

连市经委

１３

，

４６８．１５

万元的债务，从大连市经委应支付给公司土地收回补偿款

２６

，

４３６．００

万元中进行抵销。根据上述《债务抵销

协议》，公司减少了

１３

，

４６８．１５

万元的债务，将应收大连市经委所承担的土地收回补偿款

１２

，

９６７．８５

万元计入其他应收款。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上述款项。上述土地收回补偿款中有

１４

，

４５３．６６

万元转入递延收益，将在公司搬迁后新建资产使用寿

命内平均分摊。该递延收益占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１８．６２％

，

２０１０

年末尚未摊销的递延收益

１２

，

７５５．４７

万元占母公

司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１５．１５％

，这是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资产负债率达到

８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０

年末达到

７５．３１％

的原因之一。如扣除该因素

影响，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降至

６１．５１％

、

６０．１６％

。

６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

３

，

０４０．２６

万元、

４

，

１９６．７９

万元、

８０．５１

万元，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公司税后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９３％

、

３９．４３％

、

２．７６％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较大的主要

原因为：第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因处置原位于大连市西岗区北岗街

１

号厂区土地、原位于西岗区通山街

２０

号房屋建筑物以及公司

子公司盛宝铸造的部分房屋建筑物等形成的相关政府补助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第二，公司子公司盛宝铸造因改制事宜形

成的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第一， 公司当期收到多项政府补助；第

二，公司因西岗区北岗街

１

号厂区土地搬迁补偿款形成的递延收益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进行摊销，并将其摊销额计入当期政府补助。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和政府补助。虽然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数额

较大，但公司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持续经营能力较强。

７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输电线路用瓷、复合绝缘子和电站用瓷、复合绝缘子，销售客户主要为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因此，国家对电网投资的规模及其投资项目所需的绝缘子产品结构的波动，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

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３

，

７５５．１５

万元、

５６

，

４２８．０８

万元和

５９

，

４４０．５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较

２００８

年度增长

２８．９６％

，

２０１０

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

５．３４％

； 营业利润分别为

３

，

６２２．４３

万元、

７

，

９７２．７８

万元和

５

，

１６６．８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较

２００８

年度增长

１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度下降

３５．１９％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８４７．５６

万元、

６

，

６２６．１７

万元和

４

，

４１３．４０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度较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１３２．７０％

，

２０１０

年度较

２００９

年度下降

３３．３９％

，报告期经营业绩波动较大。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及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分别增长

１２０．０９％

和

１３２．７０％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经营业

绩较

２００８

年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５６

，

４２８．０８

万元较受金融危机影响的

２００８

年度的

４３

，

７５５．１５

万元增

长了

２８．９６％

。同时，由于产品销售构成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毛利率较高的超高压、特高压线路用瓷的销售占比较

２００８

年度有

了进一步的提升，使得公司的毛利率水平由

２００８

年度的

３４．７４％

提升至

２００９

年度的

４０．８２％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分别下滑

３５．１９％

和

３３．３９％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

较

２００９

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０

年是我国电力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国内电网投资缩减，特

高压项目滞后，部分合同延期执行，行业因素导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国内销售盈利水平下降。同时，由于销售产品结构的变化，

２０１０

年度，特别是高附加值、高毛利率的直流悬瓷绝缘子产品的销售较

２００９

年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加之主要原材料和能

源的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使得公司毛利率水平由

２００９

年度的

４０．８２％

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度的

３５．５３％

，导致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

入虽然较

２００９

年度有所增长，但营业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度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将特高压输电工程列入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起，我国将启动大规模的特高

压输电工程和智能电网建设工程，为公司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由于国家电网建设工程的投资计划及施工进度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所以公司业绩仍面临波动的风险。

８

、本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根据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测的营业收入为

６５

，

６０６．０６

万元、净利

润为

６

，

３２６．８５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５

，

３２３．０４

万元。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是管理层在盈利预测基本假设的基

础上恰当编制的。由于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实际经营成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一定差异，投资者进行投

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公司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作出如下承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成后，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

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的净利润数额， 则由公司全体股东按照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各自的持股比例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一个月内以货币方式补足合并报表净利润实际金额与盈利预测数额的差额， 各股东对此承担连带

补偿义务。

９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建设期，项目产生效益尚需一

段时间。预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发行前一年末相比将有较大幅度下降。因此，本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

降的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发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发行价格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

市盈率

［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的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３６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

发行前市净率 ［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市净率 ［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向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发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必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购买者

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

后，本人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方式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总额：［ ］万元，其中：

承销费用：［ ］万元

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费用：［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发行手续费：［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资料

发行人名称：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Ｄ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桂雪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６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４３０ ５６８６

传真号码：

０４１１－８４３３ ７９０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ｃｎ

公司邮箱：

ｚｑｂ＠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ｃｎ

二、公司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公司系由大连电瓷集团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大瓷有限

２０

名自然人股东签订《设立大连电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书》，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准审字［

２００９

］

６０５８

号），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瓷有限的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４８０

，

２８２．８８

元，公司发起人一致同意，将上述经审计净资产按照

１

：

０．７４６４

的比

例折合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中准验字［

２００９

］

６０１６

号）。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向公司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大工

商企法字

２１０２００２１５６１０１

。

三、有关公司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公司股东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二节本次发行概况”。

（二）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１

、发起人

公司成立时，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刘桂雪

４

，

２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 １１

王 镔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２

潘洪沂

６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２

李广林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３

熊若刚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３

张道骏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４

姜可军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４

李 钰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５

任贵清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５

孙启全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６

吴宝海

２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６

于建华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７

阎芷苓

２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７

孙世功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８

彭佩勤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

刘增元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９

于树圣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９

孙景功

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

姜桂兰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

于田明

７５．００ １．００

合计 股东人数：

２０

名，股本：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起人持股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２

、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自然人，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刘桂雪

４

，

２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

２

潘洪沂

６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

熊若刚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４

姜可军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５

任贵清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６

吴宝海

２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７

阎芷苓

２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８

彭佩勤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９

于树圣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

姜桂兰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

合计

－ ６

，

７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发起人为刘桂雪先生等

２０

名股东，其中刘桂雪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高压输电线路用瓷、复合绝缘子，电站用瓷、复合绝缘子，以及电瓷金具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自

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输电线路用瓷、复合绝缘子和电站用瓷、复合绝缘子。公司的主要原材

料为矿物原料、生胶、钢材、金属附件等。

经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绝缘子避雷器分会确认：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线路瓷绝缘子生产企业，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生产的盘形悬

式瓷绝缘子的产量、销量、出口量在行业内排名第一；公司为国内独家生产直流

４００ｋＮ

及

５５０ｋＮ

等高强度等级盘形悬式瓷绝缘

子产品的内资企业，国际上目前只有日本

ＮＧＫ

公司及其在中国投资公司（

ＮＧＫ

唐山电瓷有限公司）具有该产品的生产能力；公

司注重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其综合技术实力在国内排名第一。

公司前身大连电瓷厂为国家机电工业重点骨干企业， 其绝缘子制造技术可追溯至

１９１５

年。

１９８３

年大连电瓷厂的三箭牌

ＸＰ－７

、

ＸＰ－７Ｃ

高压悬式瓷缘子获得国家金质奖， 为行业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１９８８

年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

会继续授予该产品国家金质奖。大连电瓷厂自主研发的

１１５１２

（

２１０ｋＮ

）、

ＸＰ－３００

及

１１７５１

（

４００ｋＮ

）等型号盘形悬式瓷绝缘子分

别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认定为

１９９６

年度、

１９９７

年度、

１９９９

年度国家级新产品。公司是首批被国家电网公司认可的具有

５００ｋＶ

及以上线路绝缘子供货资格的企业。

公司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陆续为国家三峡工程

±５００ｋＶ

超高压直流线路“三峡———上海”、国内第一条

７５０ｋＶ

交流“兰州东—

官亭”线路、世界第一条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云南—广东”线路、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试验示范工程“向家坝—上海”线路（公司

供货量占同类产品

５０％

以上）和国内第一条特高压

１

，

０００ｋＶ

交流试验示范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和世界第一条

±６６０ｋＶ

直

流线路“宁东—青岛”（公司供货量占同类产品的

７０％

）提供大量产品。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仅为国家直流输电工程提供高吨

位瓷绝缘子即已超过

１００

万只，为交流工程提供

３００ｋＮ

以上高吨位产品即达

１２０

万只，总数在行业中排名第一。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为

国内外直流输电工程提供瓷绝缘子

６１

万只， 其中

５５０ｋＮ

等级达

１６．３

万只； 为国内外交流工程提供

３００ｋＮ

以上高吨位产品

４３

万

只，总数为同行业第一。

自

２００４

年起，公司的“三箭牌”商标连续

６

年被授予辽宁省名牌证书。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公司的“三箭牌”商标连续两次被辽

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辽宁省著名商标，最新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公司的“三箭”品牌

入选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器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的“三箭”（图形）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参与的“高压直流输电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作为唯一的绝缘子生产厂家参加的“超高压直流输电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参与的“

１

，

０００ｋＶ

交流输变电关键技术研究、设备研制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特等奖。

根据《

２００９

年绝缘子避雷器行业统计资料汇编》，公司

２００９

年线路瓷绝缘子产量占比为

２１．０９％

，在行业内排名第一。另外，

公司输电线路用盘形悬式瓷绝缘子产量占比为

２６．９７％

。具体数据见下表：

２００９

年产量（单位：吨） 行业 大连电瓷 占比

１．

瓷绝缘子

３２１

，

５４１．００ ４２

，

７６１．３０ １３．３０％

１．１

线路瓷绝缘子

１８７

，

４１１．００ ３９

，

５２９．００ ２１．０９％

１．１．１

盘形悬式

１４６

，

５４２．００ ３９

，

５２９．００ ２６．９７％

１．２

电站电瓷

１３４

，

１３０．００ ３

，

２３２．３０ ２．４１％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

３００ｋＮ

及以上的高强度瓷绝缘子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中中标金额蝉联第一。

２００８

年，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约

１．２

亿元的

±５００

千伏及以上直流瓷绝缘子，是当年行业内唯一一家为国家电网公司提

供该类商品的供货商。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约

１．３

亿元的

±８００

千伏直流瓷绝缘子，中标金额位列行业首位。

（二）主要经营模式

１

、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大宗物资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对外采购的管理模式，各种大宗物资从采购计划审批、供货商选择、采购价格

审定、采购合同审核、招标采购管理到最终的采购，其职能均由公司物资采购部负责。物资采购部是整个集团采购的中心，是

整个集团大宗物资采购政策、标准和管理制度制订部门，子公司所需各类零星物资（单批次金额在

５

万元以下）经公司物资采

购部审核后方可自行采购。

２

、生产管理模式

由于公司生产的各类产品主要应用于输电线路和电站等领域，电力行业不同地域、不同用户对设备配置要求差异较大。

产品规格、技术参数以及执行标准等都需要按用户实际要求进行设计，整个开发设计及相关的生产活动由客户订单所决定。

因此，公司的生产模式属于按单定制生产模式。

３

、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在国内采用直销模式，主要通过参加用户招标活动获得订单。招标分为公开竞争性招标及有限制竞争性谈判等方

式。直销方式有利客户资源管理、技术交流、订单执行、售中和售后服务、货款回收等。国外市场产品销售采用自营出口方式。

五、发行人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

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的商标如下表所示：

注：公司根据《马德里公约》取得的注册号为“

９０５３１０

”的三箭（图形）商标在伊朗、苏丹、越南、韩国、英国、美国等

６

个国家

得到承认，其中美国和英国单独核发给公司注册号分别为“

３３０７５９０

”和“

９０５３１０

”的三箭（图形）的商标注册证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的国外

１

项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称均需由“

Ｄ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 ＣＯ．

，

ＬＴＤ．

”，

变更为“

Ｄ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该等名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

２

）公司授权他人使用的商标

（

３

）其他方授权公司使用的商标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美国拉普与大连拉普之间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协议约定美国拉普将其所有的“

ＬＡＰＰ

”的英文字母

商标授权大连拉普在中国境内合格产品上使用； 许可商标的使用费为大连拉普在中国境内使用该商标的合格产品税后收入

的

５％

；商标授权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大连拉普在境内销售产品均使用“三

箭”商标，未使用“

ＬＡＰＰ

”商标。

（二）专利

公司拥有的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１

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发明专利

ＺＬ ２００６ １ ００４６３４９．４ ２００６．４．１７

公司

２

新型头部结构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实用新型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１２６６５．９ ２００９．０３．２６

公司

３

一种悬式瓷绝缘子的预成型设备 实用新型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１２６６４．４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

公司

４

盘形悬式瓷绝缘子及其头部结构 实用新型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６２５６１．６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

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

５

盘形悬式瓷绝缘子及其头部结构 实用新型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６２５５２．７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

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

（三）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合计为

１０３

，

１６１

，

２０２．９１

元，对应土地使用权

５

宗，面积合计为

３４８

，

９０３．７０

平方米，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与办公，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坐 落

面积

（平方米）

证书编号 终止日期

土地

使用

者

用途

使用

权类

型

备注

证书取得时

间

账面价值

（万元）

１

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辽

河东路

８８

号

１６８

，

８７６．１０

大开国用

（

２００９

）字第

１０１２

号

２０５２．１１．２５

公司

工业用

地

出让 抵押

２００９．０１．３０ ２

，

３３８．０６

２

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中

心工业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大开国用

（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０５

号

２０５９．１０．２２

公司

工业用

地

出让 抵押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１

，

７４１．３０

３

大连市甘井

子区大连湾

街道土城子

村

３２

，

３８２．９０

大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０２

号

２０５８．１０．１６

亿德

金具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２０１０．０１．１２ －

４

大连市甘井

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８０

，

２７５．８０

大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２３

号

２０５８．１２．２４

盛宝

铸造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２０１０．０２．０３

５

，

１８１．４３

5

大连市甘井

子区迎金路

15

号

7,368.90

大国用

（

2010

）第

04022

号

2058.12.24

盛宝

铸造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2010.02.03

（

１

）公司位于辽河东路

８８

号之土地使用权证之抵押情况详见上文“（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之“

２

、房屋所有权证书”之相

关描述。

（

２

） 大连亿德电瓷金具有限责任公司之土地使用权情况详见上文关于其与大连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房地置换事

项的相关描述，其账面价值未确定的主要原因为置换交易尚未完成。

（

３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公司因拥有上述位于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的共计

１８

套房产的所有权而同时享有该等房产所

分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共有使用权面积

３

，

４５０．２

平方米，使

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７５

年

４

月

３

日。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抵押人大连电瓷与抵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西岗支行签署《抵押合同》（

２０１０

年工银

大西信抵字第

８４０００３００－１

），担保的主债权为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签署的主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２０１０

年工银大西信抵

字第

８４０００３００

）享受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抵押物为公司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东三路

４５

号的

６

项在建工程及

１

项土地使用权

（大开国用［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０５

号）资产。

（四）房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合计为

１２２

，

５６８

，

３７９．０６

元， 建筑面积合计为

９９

，

７６１．１４

平方

米，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房屋坐落

面积

（平方米）

房产证号 他项权利

规划用

途

所有权人 实际用途

１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Ａ

８

，

７２３．０５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３４

号

抵押 综合楼 公司

研究所、车间

办公室

２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Ｋ

５３．７６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３５

号

抵押 其它 公司

液化气站机

泵房

３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Ｅ

２

，

６７４．７０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３７

号

抵押 其它 公司 配餐室

４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Ｂ

９

，

３３８．１８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３８

号

抵押 厂房 公司 复合生产车间

５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Ｃ

６

，

０９９．５６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３９

号

抵押 办公 公司 办公楼

６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Ｄ

１

，

３１５．０３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０

号

抵押 其它 公司 高压试验室

７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Ｆ

６

，

３１０．０９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１

号

抵押 厂房 公司

等静压产品生

产车间

８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Ｇ

２８

，

０００．４２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２

号

抵押 厂房 公司 悬瓷生产车间

９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Ｈ

６

，

６４７．５１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３

号

抵押 厂房 公司

制浆

厂房

１０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Ｉ

９２．１６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４

号

抵押 其它 公司

液化气站气化

及调压间

１１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辽河东路

８８

号

－

电瓷

Ｊ

５０．０２

房权证开字第

Ａ９４９４５

号

抵押 其它 公司

液化气站操作

及配电室

１２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６

号

２２９．１０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０１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３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５

号

４１．５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０２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４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１

号

２２８．８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１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５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２

号

４１．４６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２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６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３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３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７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４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４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８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５

号

４１．５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５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１９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０

层

６

号

２２９．１０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６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０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１

号

２２８．８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７

号

无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１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４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８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２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２

号

４１．４６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２９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３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３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０

号

无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４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５

号

４１．５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１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５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１

层

６

号

２２９．１０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３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６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１

号

２２８．８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４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７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３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５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８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２

号

４１．４６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６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２９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

１２

层

４

号

４１．６５

（沙股份）

２００９６００８３７

号

抵押 住宅 公司 办公室

３０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７４ １

，

５１３．２２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２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１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３ ６８．７５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３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２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５ ５７７．３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４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锅炉房

３３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４ １４９．５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５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４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５ ２

，

３４８．３９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６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５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 ３

，

２９６．４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７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６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８ ２６２．７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８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７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０ １５

，

４８２．０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９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８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４ ４５．２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０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３９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３ ９７．４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１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０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６ ９９９．８２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２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１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７ １

，

５０１．０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３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２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１ ２８８．０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５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３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１２ ７９．２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６６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４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８ ５９１．０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１５８５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４５

大连市甘井子区迎金路

１５

号

－９ １２８４．００

（甘有限）

２０１０８０１５８６

无 非住宅 盛宝铸造 厂房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抵押人大连电瓷与抵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西岗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

２０１０

年工银大西信抵字第

０４０００２００

号），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期间最高金额

３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内的包括

在本合同签订前抵押权人已经为抵押人办理的目前仍未结清的保函、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业务等。抵押物为

大连电瓷拥有的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Ｄ

港的

１１

项房产及

１

项土地使用权等评估价值共计

３０

，

１０３．００

万元的资产。相关土地使

用权证详见下文“（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之“

１

、土地使用权”。

（

２

）公司拥有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

１

单元的

１８

处房产之规定用途为“住宅”而实际用途为日常办公及接待。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经大连华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公司在上述房产内办公不属于禁止在居民楼中从事的业务类型，且公司

未从事干扰其他商户的经营活动，未损害其他业主或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同时全体股东承诺将适时按照有关规定为公司办

理相关法律手续，确保公司以办公及接待方式使用该房产合法合规，不受处罚。并承担因公司“住宅商用”事宜给公司造成的

损失。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取得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消防科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受理

凭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证实公司经网上备案受理系统进行了上都办公楼室内装修工程消防设计、竣

工验收备案，该工程合规。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大连电瓷将其拥有的位于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７８

号的

１６

处房产抵押给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作

为大连电瓷厂改制职工安置费之抵押资产，抵押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止。

（

３

）根据亿德金具与大连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签署的《合同书》，亿德金具将位于甘井子区同德路

２

号

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证载房产面积共计

７８７９．５９

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净值为

３８１

，

５９４．２３

元）及土地使用权

（证载土地面积为

２１５３７．３

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净值为

１０

，

５５３

，

２８７．５０

元）与大连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提

供的厂区及新厂房进行置换，并由该公司向亿德金具支付搬迁补偿费

５００

万元。根据以上合同及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签署

的《房屋置换补充协议》，大连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在其向亿德金具提供的新厂区土地上按照亿德金具的要求建

造面积为

１０

，

２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新厂房、办公楼，待以上厂房等设施竣工验收后，亿德金具实施搬迁，此前亿德金具将无偿使用原

厂区土地及厂房内的房产及设施。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亿德金具已取得上述协议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证，但尚待大连兴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向其交付新厂区厂房后办理原厂区内厂房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故亿德金具原厂区内房屋所有权证未纳入上表

中。相关土地使用权证详见下文“（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之“

１

、土地使用权”。

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大连新机场规划区域海域、陆域、空域实行规划建设控制的通知》（大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文件大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９８

号）的文件精神，亿德金具置换进入的土地已经被大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大连市新机场规划建

设区，对区域内的海域、陆域、空域实行规划建设控制，因此，亿德金具新工厂建设未如期开始。目前协议双方拟在大连市二十

里堡工业区购置新的生产基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厂房建设。亿德金具主要从事为发行人提供钢脚等

金属配套件的生产，即使对其实施搬迁公司可以从市场上采购到同类同质的金属配套件，加之其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比例较小，因此，即使发生上述搬迁事项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

（五）专有技术

序号 专有技术名称 所有权人 备注

１

一种喷雾造粒技术 大连拉普

该专有技术为大连电

瓷出资投入大连拉普

２

一种等静压成型技术 大连拉普

３

一种修坯技术 大连拉普

４

一种喷釉技术 大连拉普

５

一种烧成技术 大连拉普

６

一种高合格率高强度瓷质配方 大连拉普

该专有技术为美国拉

普出资投入大连拉普

７

有利于缩短生产周期并提高产品质量的修坯技术 大连拉普

８

有利于缩短生产周期并提高产品质量的上釉技术 大连拉普

９

一种釉配方 大连拉普

１０

装窑、烧窑技术 大连拉普

１１ ＥＭＢ

例行测试（等弯法） 大连拉普

１２

胶装与装配技术 大连拉普

１３

最终试验技术 大连拉普

１４

生产流程控制技术 大连拉普

１５

产品设计规测及技术 大连拉普

１６

生产力与生产周期 大连拉普

１７

生产设置 大连拉普

１８

产能分析与系统平衡 大连拉普

１９

营销整合策划 大连拉普

２０

会计与成本控制方法 大连拉普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桂雪先生、持股

５％

以上股东潘洪沂、熊若刚及姜可军除持有公司股权，并未持有或控制其

他企业，也未从事其他经营性业务，不存在与公司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上述股东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自然人关联方报酬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支付自然人关联方即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分别为

４８６．６３

万元、

４６１．７５

万元、

２５４．６２

万元，。

（

２

）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与合并范财务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发生生产经营性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２

、偶发性的关联交易

（

１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公司为了梳理投资结构，决定收购姜可军持有的三箭金具

２％

出资。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姜可军与大瓷有限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三箭金具的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平价转让予大瓷有限。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三箭金具

１００％

股

权。鉴于姜可军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５％

且为公司董事，故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２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保证人大瓷有限、贷款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及借款人三箭金具签署《人民币借款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２９０７１３

），大瓷有限为三箭金具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签署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为

２００９２９０７１３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三箭金具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偿还上述借款，大瓷有限对上述借款的担保责任已解除。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保证人大瓷有限、贷款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及借款人亿德金具签署《人民币借款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２９０７１４

），大瓷有限为亿德金具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签署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为

２００９２９０７１４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亿德金具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偿还上述借款，大瓷有限对上述借款的担保责任已解除。

报告期内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亿德金具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兴银连

２００８

保证

Ｇ００１

号、兴银

连

２００８

保证

Ｇ００２

号），分别为公司与该行签署的《兴业银行短期借款合同》（兴银连

２００８

流贷

Ｇ００１

号、兴银连

２００８

流贷

Ｇ００２

号）

提供保证担保。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上述亿德金具的担保责任因大瓷有限已偿还借款而解除。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亿德金具与深圳发展银行大连西岗支行分别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

字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００１

号），为公司与该行签署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综字第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００１

号）提供保证担

保。 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同时为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００２

号）。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有两笔，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利率

借款期

限

借款合同签订

时间

借款用途

２０００．００

深发银连西贷字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００１

号

贷款发放日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按月浮动。

１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流动资金

周转

２０００．００

深发银连西贷字第

２００９１０２７００１

号

贷款发放日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按月浮动。

１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流动资金

周转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上述亿德金具及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对上述借款的担保责任因大连电瓷已偿还借款解除。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亿德金具与深圳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００１

号），为公司与该行签署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综字第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００１

号）中债务本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中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提供保证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同时为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债务本

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中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００２

号）。该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有笔，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利率

借款期

限

借款合同签订

时间

借款用途

２

，

０００．００

深发银连西贷字第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００１

号

贷款发放日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按月浮动。

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流动资金

周转

２

，

０００．００

深发银连西贷字第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００１

号

贷款发放日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按月浮动。

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采购原材

料

（

３

）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担保

除上述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为公司提供的共同担保之外，刘桂雪先生还为公司提供了如下担保：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与深圳发展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

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１００１－２

号）， 为大瓷有限与该行同日签署的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综字第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００１

号）提供保证担保，债务本金最高额为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借款为该行与大瓷有限同日签署的

《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贷字第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００１

号），借款金额为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１

年，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一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且按月浮动，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公司已偿还上述借款，刘桂雪先生的担保责任已解除。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签署《个人担保声明书》（编号为兴银连

２００８

个人担保

Ｇ００４

号），为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向大瓷有限提供的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借款合同编号为兴银连

２００８

流贷

Ｇ００３

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借款用途为企业经营临时性周转。公司已偿还上述借款，刘桂雪先生的担保责任已解除。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

２００８

个人

最高额保证

Ｇ００１

号），为该行向大瓷有限提供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保证本金

最高限额

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保证合同保证范围内有两笔债权债务。一笔为大瓷有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签署的《兴业银行出口押汇协议》（编号为兴银连

２００８

押汇

Ｇ００１

号），在即期信用证项下的出口押汇金额为

１６

万美元，

押汇利率

６．７０％

，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一笔为大瓷有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签署的《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兴银连

２００８

打包贷款

Ｇ００１

号），借款金额为

４９７．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７

日，借款利率为

６．２１％

，借款用途为信用证项下货物的生产或收购及其他费用。公司已偿还上述借款。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兴银

连

２００９

个人最高额保证

Ｇ００１

号），为该行为大瓷有限提供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额为

１．６０

亿元，保证额度有

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保证合同项下担保的银行借款合同有五笔，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借款合

同签订

时间

借款用途

６０００．００

兴银连

２００９

中

长期贷款

Ｇ００１

号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

上浮

５％

或同期同档次国

家基准利率乘以系数

１．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流特高压绝缘子及直流绝缘

子扩大生产能力项目建设

２

，

０００．００

兴银连

２０１０

贷

款字第

Ｇ００２

号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

流动资金周转（用于购买具有节

能减排属性的特高压电网项目

正负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项下的原材料）

１

，

０００．００

兴银连

２０１０

贷

款字第

Ｇ００３

号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１

，

０００．００

兴银连

２０１０

贷

款字第

Ｇ００４

号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１

，

０００．００

兴银连

２０１０

贷

款字第

Ｇ００５

号

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同时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综字第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００１

号）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００２

号），为深圳发展银行大连西岗支行与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发生的最高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已偿还上述借款。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股东刘桂雪先生同时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综字第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００１

号）

中债务本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中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为深发银连西额保字第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００２

号）。

（

４

）以股东名义代买房产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随着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计划在大连市内购置办公房产。但由于公司正处于新厂区搬迁改造后的恢复

阶段，资金比较紧张，因此决定以

６

名股东个人名义向银行按揭贷款购买办公房产。待银行借款期限届满时，将房屋所有权人

变更为公司。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就上述事项与每位股东进行了确认。股东吴宝海、熊若刚、

姜可军、阎芷苓、于树圣及孙景功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４

日及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与公司签署协议，均同意（

１

）以股东个人名义贷款购

买办公用房且房屋所有权归公司所有；（

２

） 购买上述房屋的首付款由公司支付， 余款以股东个人名义贷款部分由公司还贷；

（

３

）以股东名义贷款，产权证权利人名称为股东，股东保证待贷款期满后将房屋权利人变更为公司。

实际履行过程中，经上述

６

名股东同意，由公司指派一名员工代为办理购房款的首付及后续利息等相关费用的支付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公司支付上述房屋首付款

６

，

６５９

，

２８３．００

元，计入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７

年，公司完成对上述房产的装修并入驻，将

其用作日常办公、接待用途，装修费用计入其他应收款。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公司已提前偿还上述股东的银行按揭贷款所有本息，

偿还的本息亦计入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将以股东名义代买的

１８

项房屋所有权变更至公司名下，同时冲减其他应

收款，相关税费和过户费用计入固定资产价值。以股东名义代买房产的相关费用支出具体如下：

单位：元

受托人

房产

位置

房屋价值 首付金额 贷款金额

贷款期

限

实际支付的相关费用

实际支付

利息

相关

税费

装修费 过户费用

孙景功

１２

楼

６

单元

１

，

６２２

，

０２８ ８１２

，

０２８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７５９．６２ ８２

，

３８９．２２ １９８

，

０９１．８６ １

，

３７４．４５

１２

楼

４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４９

，

８８２ １４５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１２

楼

５

单元

２９４

，

１７４ １４９

，

１７４ １４５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０２．９８ １４

，

９４２．２７ ３５

，

９２６．３１ ２４９．２６

阎芷苓

１１

楼

６

单元

１

，

６２２

，

０２８ ８０２

，

０２８ ８２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７５９．６２ ８２

，

３８９．２４ １９８

，

０９１．８９ １

，

３７４．３９

１１

楼

４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５４

，

８８２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１１

楼

５

单元

２９４

，

１７４ １５４

，

１７４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０２．９８ １４

，

９４２．２７ ３５

，

９２６．３１ ２４９．２６

姜可军

１２

楼

２

单元

２９３

，

５３７ １５３

，

５３７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７４９．２７ １４

，

９０９．９１ ３５

，

８４８．５２ ２４８．７２

１２

楼

３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４４

，

８８２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１２

楼

１

单元

１

，

６２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６１０．３８ ８２

，

２９９．３４ １９７

，

８７５．７３ １

，

３７２．８９

熊若刚

１０

楼

３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４９

，

８８２ １４５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１０

楼

２

单元

２９３

，

５３７ １４８

，

５３７ １４５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７４９．２７ １４

，

９０９．９１ ３５

，

８４８．５２ ２４８．７２

１０

楼

１

单元

１

，

６２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６１０．３８ ８２

，

２９９．３４ １９７

，

８７５．７３ １

，

３７２．８９

吴宝海

１０

楼

４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４４

，

８８２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１０

楼

５

单元

２９４

，

１７４ １５４

，

１７４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０２．９８ １４

，

９４２．２７ ３５

，

９２６．３１ ２４９．２６

１０

楼

６

单元

１

，

６２２

，

０２８ ８１２

，

０２８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７５９．６２ ８２

，

３８９．２４ １９８

，

０９１．８９ １

，

３７４．３９

于树圣

１１

楼

１

单元

１

，

６２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２５８ ８１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１３６

，

６１０．３８ ８２

，

２９９．３４ １９７

，

８７５．７３ １

，

３７２．８９

１１

楼

２

单元

２９３

，

５３７ １５３

，

５３７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７４９．２７ １４

，

９０９．９１ ３５

，

８４８．５２ ２４８．７２

１１

楼

３

单元

２９４

，

８８２ １４４

，

８８２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

年

２４

，

８６２．６７ １４

，

９７８．２３ ３６

，

０１２．７８ ２４９．８６

小计

１３

，

２５９

，

２８３ ６

，

６５９

，

２８３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１１７

，

９４２．７７ ６７３

，

４９１．６４ １

，

６１９

，

３０４ １１

，

２３５

鉴于公司以股东名义代买房产事项已经当事

６

名股东和大瓷有限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公司支

付了与代买房产相关的所有费用，所以公司与相关股东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和潜在法律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除担保事项和以股东名义代买房产之外，均

属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所以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职起

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薪酬状

况（万

元）

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万股）

与公司

其他利

益关系

刘桂雪

董事

长、总

经理

男

５４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华润油脂化学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兼党委书记；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第四

届绝缘子避雷器分会理事长； 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大连拉普董事

长、亿德金具

董事长、三箭

金具董事长

１１３．９０ ４２００．００

其女儿

刘博为

本公司

董事

姜可军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总会计师， 大连电瓷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现任本公

司公司董事。

大连拉普董

事、亿德金具

董事、三箭金

具董事

２６．２２ ３７５．００

无

熊若刚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副厂长， 大连电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无

２６．４５ ３７５．００

无

吴宝海 董事 男

５８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纪委书记， 大连电瓷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兼董事。

无

２６．２２ ２２５．００

无

于树圣 董事 男

５５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厂长助理， 大连电瓷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

事。

盛宝铸造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６．４１ １５０．００

无

阎芷苓 董事 女

４６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厂长助理， 大连电瓷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大 连 拉 普 董

事、总经理

２６．４３ ２２５．００

其 妹 夫

杨 路 广

为 本 公

司 副 总

经理

彭佩勤 董事 男

５６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副厂长， 大连电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无

２６．４１ １５０．００

无

刘博 董事 女

２７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现任本公司董事。 无

５．７９

无

其父亲

为董事

长刘桂

雪

汪国栋

独立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市审计局审计事务所任审计项目

经理， 大连振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及投资总监， 大连路明集团财务总监及

董事会秘书， 北方集团财务总监及投资总

监，大连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大连海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独立董事。

大连海洲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６．２５

无 无

王黎明

独立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０１２．９

曾任清华大学电机系高压教研室副主任，

现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能源与电工学

科的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电工陶瓷专委会（二级学会）委员；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高电压技术专业委员会高电压

新技术学组委员兼秘书； 深圳市政府节能

专家委员会机电学科组组长兼委员； 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深圳

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核心专家； 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委员， 本公

司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能源

与电工学科的

学科带头人

６．２５

无 无

王振山

独立

董事

男

４６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０１２．９

曾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现任东

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处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 ；中

国国际金融学

会理事

６．２５

无 无

赵大利

独立

董事

男

４９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０１２．９

曾任哈尔滨商业大学教师， 现任东北财经

大学法学院长； 兼任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合伙人，辽宁省刑法学会副会

长， 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人民监督员，鞍

山市铁东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本公司

独立董事。

东北财经大学

法学院长

６．２５

无 无

张道骏

监事

会主

席

男

４６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财务处处长， 现任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

亿德金具总经

理

１５．６１ ７５．００

无

王 勇

职工

代表

监事

男

５５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无

４．８３

无 无

杨小捷 监事 男

３６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现任本公司监事。 无

３．９０

无 无

刘春玲

财务

总监

女

３８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审计处处长， 大连电瓷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大连拉普监事

２６．４３

无 无

杜广庆

副总

经理

男

５３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总务处处长兼党支部书

记，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三箭金具副董

事长

２６．３８

无 无

任贵清

副总

经理

男

４８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副厂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大 连 拉 普 董

事， 三箭金具

副董事长 、董

事

２６．３３ ３００．００

无

张永久

副总

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厂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大连

电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曾获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绝缘子避雷器分会先进工作者称

号；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盛宝铸造监事

２６．４１

无 无

杨路广

副总

经理

男

３７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电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无

２６．４６

无

其妻子

的姐姐

为本公

司董事

阎芷苓

张延平

副总

经理

男

５８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无

２６．３４

无 无

孙启全

副总

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１２．９

曾任大连华润油脂化学有限公司生产部副

部长，大连电瓷厂设备能源处处长，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三箭金具总经

理

２６．１０ ７５．００

无

注：

２００９

年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尚未领取津贴。公司拟定每位独立董事津贴为每年

６２

，

５００．００

元，计划于

２０１０

年底支付。

（下转

D3

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